                          衡蒸环评【2025】013号
关于《衡阳市馨文能源有限公司平湖加油站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衡阳市馨文能源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对<衡阳市馨文能源有限公司平湖加油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的请示及专家组评审意见均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衡阳市馨文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4000万元在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蒸湘街道（长湖街以东，祝融路以北）新建加油站建设项目，我局原则同意《衡阳市馨文能源有限公司平湖加油站建设项目报告表》的结论和建议，《衡阳市馨文能源有限公司平湖加油站建设项目报告》可作为项目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和运营中，必须严格执行环保法律法规，全面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着重做好如下工作：

（一）.加强项目营运期废水污染防治工作。按照“雨污分流”的要求,规范建设站区给排水系统和废水处理设施,确保废水收集管网和处理设施正常运行，防止跑、冒、滴、漏。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营业人员办公生活污水、外来司乘人员废水、地面拖洗废水、洗车废水。其中，营业人员办公生活污水和外来司乘人员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进入松亭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地面拖洗废水经隔油沉淀池处理后进入松亭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洗车废水经三级沉淀池处理后进入松亭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外排废水需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三级标准的限值要求。
（二）. 加强项目营运期废气污染防治工作。项目产生的废气包括卸油、加油、储油等环节和油品的跑、冒、滴、漏损失等过程挥发到大气环境中的油气（非甲烷总烃）及汽车尾气、备用柴油发电机废气等。其中，卸油、加油、储油等环节按照《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952-2020）要求设置油气回收系统进行处理达标后外排；油品的跑、冒、滴、漏损失以及机动车尾气通过自然扩散、稀释；发电机只作为项目应急电源，产生废气收集后通过发电机配套排气筒引出发电机房后排放。

（三）.加强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废清洗剂桶、含油抹布、手套、隔油池油渣和油罐清洗废渣。其中，生活垃圾、废清洗剂桶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集中处置；含油抹布、手套和隔油池油渣集中收集后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油罐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单位进行清洗，清洗产生的废渣由相应资质单位清运处置，不在站区内暂存。

（四）.加强项目营运期噪声污染防治工作。项目通过合理布局、优选低噪设备、定期保养并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减少噪声对周边声环境的影响，确保项目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五）.加强项目营运期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按照“源头控制、末端防治、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相结合的原则，从污染物的产生、入渗、扩散、应急响应全阶段进行控制。各级防渗区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切实落实防渗措施，并从源头控制和过程控制来降低对土壤环境和地下水的影响。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按照相关规定做好环保竣工验收工作。严格按照环评报告表中环境风险评价章节制定切实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措施，防止发生环境风险事故。

四、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衡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1月28日

